竞租人承诺函
厦门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本单位拟参与贵司软件园三期                           单元竞租活动，软件园三期                              单元存在原承租户，原承租户享有优先承租权。本单位对系统判定确认最高价格以及原租户享有优先承租权的情况均予以确认无任何异议。
1、本单位已知悉竞租过程中竞租人在竞租过程中需自行登陆系统进行操作，竞租环境与其个人使用的电脑、网络连接、人为因素均有关系。竞租结果按系统判定结果确认，确认的结果为本次竞标最高价格，本单位已知悉该房产现状、相关公开竞租的条件、系统自由竞价及限时竞价流程规则及竞租结束时间到点关闭自动判定承租人的系统规则，对原承租人在竞租过程中存在的情况无任何异议。
2、本单位已知悉原租户享有行使优先承租权且原承租人在全程参与限时竞价前提下，若竞租人最后一次出价距离限时竞价到点关闭不足3分钟，导致原承租人来不及接受报价的情况下：
2.1若系统判定原租户未中标，投标结束后原租户接受线下书面确认是否行使优先承租权，按系统判定的最高价格确认是否承租。若最后原租户未接受该房产的系统判定的最高价格或收到通知后一小时内未进行书面确认，后由出价最高的中标单位承租。
[bookmark: _GoBack]2.2若系统判定为原租户中标或原租户线下确认行使优先承租权的，本单位同意按本次系统判定或贵司根据原租户线下确认优先权的结果，接受该最高价格由原租户承租。若因竞价失败或原租户行使优先承租权导致本单位最终未能承租贵司软件园三期                             单元，相应结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本承诺函作为本次公开竞租的互补性法律文件。
本单位已经仔细阅读本承诺函并自愿签署。
     									竞租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